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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印发长江流域和澜沧江以西

（含澜沧江）区域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表的通知

青海、四川、西藏、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甘肃、陕西、河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福建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

为简化我委审查权限内对河道行洪能力、河势稳定、防洪工程安全、岸坡稳定、水利规划实施、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等无影响或影响很小的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查流程，切实减轻申请人负担，提高行政许可效率，我委组织制定了《长江流域和澜沧江以西（含澜沧江）区域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表（试行）》（见附件），以替代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现印发执行，请将执行过程中的意见与建议反馈我委河湖管理局。

长江水利委员会

2022年5月16日

长江流域和澜沧江以西（含澜沧江）区域河湖
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表

（试行）

	建设项目名称：
	                               

	填写单位：
	             (盖 章)           

	填写时间：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印制

	建设项目名称
	

	申请人 
	名称
	（盖章）     



	
	法定

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设计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告表填写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方案调整 

	建设项目类型
	□跨河工程  □穿河工程 □临河工程 □其他

	建设项目工程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项目建设地点
	说明建设项目所在河流、河段、岸别及建设项目与上下游相邻标志性建设项目或其他参照物的距离，例如“长江武汉河段右岸，长江大桥下游××公里”。

	项目概位坐标
	东经：   度   分   秒

北纬：   度   分   秒

	所属行政区域
	说明建设项目所在省、市、县级行政区。

	水行政主管部门
	说明建设项目涉及的省、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河道堤防管理单位。

	所在河段防洪标准及工程处设计洪水位
	说明建设项目所在河段防洪标准、工程处设计洪水位以及相关依据，并注明高程系统。

	河湖管理范围
	说明建设项目所在地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划定标准。例如“根据××县人民政府公示的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本河段划定标准采用××年一遇设计洪水位（或历史最高洪水位），高程为××m”或“根据××县人民政府公示的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本河段河湖管理范围线距堤防背水侧堤脚××m”。

	附近现有水利工程及其他设施基本情况
	说明建设项目附近现有水利工程和其他设施工程等别、主要建（构）筑物尺寸、控制高程等基本情况，以及与建设项目的位置关系。

	蓄滞洪区情况
	说明建设项目是否涉及蓄滞洪区。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

情况
	说明建设项目上、下游各20km（平原河流上、下游各10km）是否有国家基本水文测站。

	岸线功能分区
	□保护区  □保留区  □控制利用区 

  □开发利用区   □尚未划定岸线功能分区 

	工程建设方案
	高程及平面坐标系统
	说明本报告表所采用的高程及平面坐标系统。高程系统原则上应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如采用其他高程系统，应注明与1985国家高程基准之间的换算关系；平面坐标系统原则上应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如采用其他平面坐标系统，应同时附具建设项目主要建（构）筑物控制点的2000国家大地坐标。

	
	建设项目

总体布置
	说明建设项目平面布置方案及其主要建（构）筑物平面尺寸、设计高程等。

	
	主要建（构）

筑物
	参照《长江流域和澜沧江以西（含澜沧江）区域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报告编制导则》有关要求，说明建设项目主要建（构）筑物设计方案。

	
	主要建（构）筑物与河湖管理范围之间的关系
	说明建设项目主要建（构）筑物与河湖管理范围线的相对位置关系，例如“××桥墩位于河湖管理范围线以外××m”“××码头陆域边界与河湖管理范围线最小距离为××m”。

	
	主要建（构）筑物控制点坐标
	说明建设项目主要建（构）筑物控制点坐标。主要控制点选取参照《长江流域和澜沧江以西（含澜沧江）区域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报告编制导则》有关要求确定。

	
	工程施工
	简要说明建设项目施工总布置、主体工程施工方法及工期安排。

	洪水影响评价
	规划符合性
	填写建设项目与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河道（湖泊）治理规划、河道（湖泊）采砂规划、港口规划、过江通道布局规划等相关规划的符合性分析内容。

	
	负面清单符合性 
	填写建设项目与《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及各省（直辖市）实施细则的符合性分析内容。

	
	防洪标准
符合性
	说明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所在河段的防洪标准及有关技术要求。

	
	阻水比及占用湖容、库容
	填写设计洪水位条件下建设项目的阻水比及占用的湖容、库容，并附具详细的计算说明。

	
	对防汛抢险的

影响
	说明建设项目对防汛抢险的影响。

	
	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
	说明建设项目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及其程度。

	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
	需采取工程措施消除和减轻影响的，应简述补救工程设计方案，并将补救工程详细设计方案纳入涉河建设方案报告。


附件

（1）建设项目的有关重要文件

（2）相关部门的审查意见或审查会议纪要和批复文件

（3）与政府、部门或其他项目业主达成的相关协议

注：根据建设项目情况附相关附件。

附图

（1）建设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包括建设项目所在河段及局部放大图，底图可采用卫星影像图）

（2）建设项目与其他项目设施位置关系图（底图可采用卫星影像图）

（3）建设项目平面布置图（应采用最近2年内实测地形）

（4）主要建（构）筑物纵、横剖面图
制表说明

适用范围

长江流域和澜沧江以西（含澜沧江）区域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表（试行）（以下简称报告表）适用于我委审查权限内对河道行洪能力、河势稳定、防洪工程安全、岸坡稳定、水利规划实施、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等无影响或影响很小的建设项目（同时申请多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建设项目除外），主要包括：

隧道、管线类穿河工程：山区河段，两岸均无堤防且无规划堤防，工作井或入、出土点位于河湖管理范围外；平原河段，两岸均无堤防且无规划堤防，从稳定性较好的岩层穿越，工作井或入、出土点位于河湖管理范围外。

桥梁、管线类跨河工程：两岸均无堤防且无规划堤防，桥墩、桩柱、塔基等建（构）筑物均位于河湖管理范围外。

码头工程（含渡口）：位于无堤段且无规划堤防的浮码头或斜坡道码头，设计洪水位条件下建设项目的阻水比小于0.5%或占用的湖容、库容小于30m3/m。

取排水设施：位于无堤段且无规划堤防，泵房位于河湖管理范围外，或为河湖管理范围内的全地埋式结构。

其他对相关方面无影响或影响很小的小型建设项目。

有关规定

适用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可填写报告表（含必要的附件、附图等资料）替代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并按我委《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事项服务指南》要求，同时提交建设项目涉河建设方案报告、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等其他申请材料，涉及丹江口水库的建设项目还需提交丹江口水库管理单位意见。

建设项目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河道（湖泊）治理规划、河道（湖泊）采砂规划、港口规划、过江通道布局规划等相关规划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管控要求。

建设项目工程规模依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查工程规模划分表》确定。
设计洪水位条件下建设项目的阻水比及占用的湖容、库容等数值应有详细的计算说明。
报告表可由申请人填写，也可委托相关单位填写。报告表填写单位应对报告表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提交的报告表不包含制表说明。
抄送：水利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5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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